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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春秋决狱，有的学者把它称其为经义断狱，是指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通过引入春秋决狱等儒家思想的精

神原则，作为确定量刑的基础，并以儒家思想为依据来解决政治、司法的问题。通过我们了解春秋决狱

的社会历史的背景，对春秋决狱进行整理和归纳，进而深入研究原心定罪等一系列的司法审判的原则。

深度挖掘春秋决狱思想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继承古代优秀法治思想，秉持司法公正，对当代立法、

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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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Sentence, which some scholars call the Jingyi Prison Break, refers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piritual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 such a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Sentence as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sentencing in specific judicial practice, and using 
Confucianism as the basis to solve political and judicial problems. Throug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Sentence, we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Sentence, and then deeply study a series of judicial trial 
principles such as the conviction of the original intention. Deeply excavating the positive and n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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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ve influenc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Sentences Thinking, inheriting the ancient ex-
cellent thinking on the rule of law, and upholding judicial justice,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
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activiti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
prehensiv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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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经历了秦朝之后，进入了西汉时期。在西汉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发

现法律与道德之间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处理司法问题时，为了避免在处理案件时道德与法律相互冲突，

董仲舒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即春秋决狱思想。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引经决狱”，是指引据

《春秋》论断刑狱。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

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春秋决狱在法律中引入了儒家思想，将儒家经典

渗透到民众思想之中，这一活动不仅符合了最高统治者思想，而且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2. 春秋决狱的历史背景和兴起的原因 

2.1. 春秋决狱的历史背景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开始盛行，而到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儒学体系。在秦朝时期，由于

儒家思想没有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因此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没有被秦朝所正视，秦朝选择

崇尚法家思想。更重要的是，秦朝还通过焚书坑儒残暴地弹压儒家思想。西汉初年，刘邦尽管消除了对

儒学的厌恶的想法，还是很崇尚儒家的思想。与此同时，原始儒学的思想被董仲舒改造，董仲舒也秉承

了儒家的思想，还吸收和整合了其他学派的学说，成为他新儒学思想的一部分。同时还为了汉朝统治者

的需要，把儒家的思想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了满足统治者需要的思想，这也成为了

汉武帝最崇尚的学派，新的儒家思想也因此广泛的传播。 
秦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非常注重刑罚，把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发挥到了极致。秦朝时

期连续实行暴政和多年的战争，使得该国非常贫穷，自此压迫百姓。汉朝时期，领导者注重总结秦朝的

教训，减少压迫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统治者开始采取了德行相继的思想，从而为实施“春秋决狱”

打下了坚实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经过多年的战争使得全国的社会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社会的生产也是面临着极大

的影响。当面临着这种现状时，汉朝的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此时黄老思想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的注意，

陆贾说明秦朝的衰败是因为残酷的刑罚，百姓面临着严重的残酷的刑罚，自此百姓开始起义。汉朝想要

长久的安定，便要开始主张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而治的思想指的是在国家的现有的条件下，教育老百

姓遵守法律的秩序。自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推行以来，汉朝的社会变得越来越稳定，人们开始过着稳

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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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春秋决狱兴起的原因 

黄老思想对汉朝的创建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无为而治的思想的实行，使得社会的基本矛盾越来

越大。因为经济发展的复苏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诸侯对抗中央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这些对中央

的政权有着威胁作用。文帝继承王位时由于没有建立起威信，这就使得诸侯国很嚣张。例如，淮南王刘

长尝试与文帝地位相同，此后文帝把刘长处流刑而死。百姓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1]。在汉朝的政治环境中，各个地方的霸主势力变得越来越大，司马迁描述道：“当

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与乡曲”[2]。这些地主们与地方的豪党相

互的串通，把百姓之间的矛盾所激化，甚至地方的势力开始统治地方。总而言之，黄老思想对汉朝的建

立和巩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出现各种的问题，黄老思想不再适应汉

朝统治，黄老思想也就结束。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经济发展到了繁荣时期，汉武帝为了把上述的矛盾解决，此时就需要新的

思想来代替黄老思想，汉武帝就命令贤能之人出政策，而就在此期间，董仲舒新改造的新儒学思想正改

造完成，而这种思想正最符合汉武帝的需要，同时也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从那之后，汉武帝就批准了董

仲舒新的儒学思想。 
在周代初期，礼制广泛用作固定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广为人知的礼制主要包括两个主

要的方面，家庭血统和社会政治方面。此外，礼制是社会中最普遍的行为标准，它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

社会中的各种行为都被礼制所规范着。汉代时期建立了礼治，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家的经济的繁荣，

礼治开始又被重视。与此同时，董仲舒也对封建等级制度加以证明，并使得三纲五常的观念进行系统化。

因此，社会开始接受了董仲舒所提出的春秋决狱的思想。 

3. 春秋决狱体现的原则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大的特色便是将儒家思想和法律的整合，构成了法律儒家化，也便是我们常

说的—出礼入法。最为表现为“礼之所去，法之所取，互为表里”[3]。在“春秋决狱”中，吸收了很多

的儒家思想原则，例如“原心定罪”、“亲亲得相守匿”等原则，而与之相违背的法律制度便被淘汰，

下面将展开论述两个基本的原则。 

3.1. 原心定罪原则 

原心定罪原则是出自春秋，它是春秋决狱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它的意思是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

主要是在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同时还要根据犯罪人的主观心理确定是否犯罪。其中原心定罪有一个特点，

“本其事而原其志”[4]，诠释这句话中的“本”是按照的意思，“事”是指犯罪事实的意思，这句话里

的“志”是指思想和愿望，根据以上的意思我们可以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在司法审判中以案件事实为根

据，同时也探讨犯罪嫌疑人心理的主观想法。 
春秋决狱思想应用在探讨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动机时，假如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动机是好的话，哪怕犯

再大的罪名，也不为过；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动机是坏的话，哪怕没有造成严重的犯罪事实，也要追

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在定罪时，司法官在主观上根据儒家伦理思想，犯人客观上即使造成犯罪事实，也

会根据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进行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根据《汉书·薛宣传》，汉衰帝时，申咸认为薛宣不忠诚孝顺，不适合当上王位的位置。当时，薛

宣在母亲去世之时没有穿丧服，薛况听说申咸告状他父亲的过错之后，非常生气，想要替他的父亲报仇。

在此期间，恰好司隶校尉职位所空缺，薛况怕申咸上位之后威胁到他的父亲，然后命令杨明在门口等待

申咸，把申咸打成重伤之后，使他不能担任公职。事发后，御史中丞上奏，认为薛况和杨明都知道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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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打成了重伤，而且伤势严重，两个人都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薛况是出于父亲受到了诽谤的缘由而

生气，而怕申咸上台后说薛宣不是主观上想伤害司隶校尉，是一种个人怨恨。皇帝问众多大臣的意见后，

最后根据考虑薛况之主观心理，减罪一等[5]。由此可见，“本其事而原其志”[4]在限制恣意使用重刑方

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原心定罪”原则也更好的适用于司法实践中。 

3.2.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出自论语一书，是春秋决狱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原则，意思是对于包庇隐藏近亲

属的犯罪不必受到法律的惩罚。在东汉时期，就有人提出亲亲相隐的思想，孔子认为，父亲为子女把罪

行隐瞒，儿子再为自己的父亲隐瞒罪行，是符合情理之中的。但是孔子认为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仅仅是

一种启蒙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肯定，在汉代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地位不断地提高，儒学家对于

亲亲相隐的思考不断地深入。董仲舒同意孔子的看法，他认为父亲和子女之间的相处的主要标准是父慈

子孝，父亲看见儿子马上遭受监狱之苦，却为儿子把罪行所隐瞒体现出了父亲的慈爱之情，符合儒家的

思想，因此不是犯罪。 
一个案例这样记载道：“时有疑狱，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

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春秋》之义，

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6]。在本案中虽然甲自己没有亲生的孩子，可他从道路旁边捡拾了一

个孩子乙，他就把乙当作亲生孩子养育。等到乙长大之后，有一天违反了法律把人杀了，之后他和父亲

说了自己杀人这件事，但父亲怕儿子会遭受监狱的苦难，因此没有把杀人这件事告诉官府，而是把乙却

窝藏了起来。按照汉代的法律来判案的话，把犯罪嫌疑人藏起来是要受到加倍惩罚的，但董仲舒却认为

虽然甲与乙父子之间不是亲生关系，只要通过抚养关系就有父子感情，也适用于亲亲相隐的原则。 
在汉代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背景之下，亲亲得相守匿原则能够更好的完善法律制度的实施。亲亲

得相守匿原则的确立，同时能在司法实践中逐渐的引入儒家的思想，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亲亲

相隐原则基于近亲属之间的感情，充分考虑到亲情的温暖，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庇护近亲属的动机是

正当的，并且这一原则在弥补秦法的刻板形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春秋决狱对后世的影响 

4.1. 积极影响 

我们从法律制度中得到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春秋决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

有着弥补法律漏洞的优点。一方面，为了防止任意审判定罪，防止法律滥用，因此应该规定合理的规定。

另一方面，因为法律规定的太教条，法律条文被死板的适用于司法实践中，并不能实现法律的真正目的。 
春秋决狱使得法律应用于司法实践越来越科学化，从而减少重刑的使用。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整

个历史中，奴隶社会充斥着暴力，并因其残酷的惩罚而臭名昭著。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治思想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为普遍，残酷的惩罚仍然是统治的主要手段[7]。自西汉时期以来，统治者一直在减少刑罚，

提倡儒家思想的学者不断的改革司法，法家残酷的刑罚就被儒学者提倡的轻刑思想代替，后世一直非常

崇尚轻刑。对于这一原因和历史进步，春秋决狱思想施展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在量刑方面春秋决狱

思想都体现着减少重刑，使得法律的应用更加的科学化。 
春秋决狱具有良好的价值追求，在法律中引入儒家的思想之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构成了美好的价

值追求。首先，汉代官员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严格的治理正义，对汉代官员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儒学的

影响下，学者开始重视儒学以及儒学思想的运用。其次，它也将先前的形象转化为儒家所要求的形象。

在司法当局中，对自身道德形象的这种追求构成了对社会价值的新追求。再次，儒家思想对于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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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行为有助于我们用儒家的道德尺度来要求本身，这种行为表现出

儒家思想的和谐。因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中有着对良好价值的追求的氛围，对促进社会的其

他方面的发展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4.2. 消极影响 

尽管春秋决狱在司法实践中具备积极作用，但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儒家思想有着

举足轻重地位，甚至儒学是中国古代某些朝代独一的文化思想[8]。由此可见，恰是“春秋决狱”把儒学

推向了最高境地。儒学思想被“春秋决狱”思想提升了地位，并赋予人们严格遵守的权利。可以说，“春

秋决狱”排除了其余的法律思想，逐渐失去了追随其他思想的热情，从此儒家思想统治了整个社会，使

得社会思想更加趋于一致。 
古代中国的法律与儒家思想之间的界线已经含糊，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后，儒家伦理道德连续

引礼入法。通过建立法律规则和加强权力的集中，统治者当局热衷于弘扬儒学，加强儒学的应用，并获

得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用儒家的思想取代了特定的法律。具体而言，由于经义文

字的含混不清，法官在根据经义任意判断时故意歪曲了法律意识。 
在司法实践中，正义的目标在春秋决狱思想中将很难实现。因为春秋决狱思想主要是考察犯罪嫌疑

人的主观心理，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法律没有明确犯罪的定义，则某些官员将会任意的解释经文，同时根

据犯罪人的主观动机进行定罪，这样它将会破坏法律的威严[9]。如果司法人员根据此规定对这些案件进

行审理，将会对案件定相似的罪名，但所定罪的罪行将有很大不同。这样，司法人员将会陷入主观性，

而忽视客观事实，这是不公平的，因此不可能实现法律正义的目标。 

5. 春秋决狱对当代借鉴 

5.1. 春秋决狱对当代立法活动的借鉴 

“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经义的开始，并将这一过程推向了巅峰，法律儒家经义对汉朝法制建设具

备良好的作用。汉代在中国持续了四百多年，国家富强、社会稳定与汉代法律制度有直接关系。当汉代

的法律使相关犯罪事实没有规定，或者机械适用的中国法律可能导致审判结果违反人们的正义标准，在

“春秋决狱”的基础上，以儒家的法律原则对案件审理有着促进的作用，可以使审判结果符合这种思想。

由此可见，春秋决狱对汉代立法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中国当代的立法活动一定程度上借鉴

了春秋决狱思想。 
在当代的立法活动中，我国在立法过程中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民主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借鉴了春秋

决狱思想。春秋诀狱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原则，当时儒家思想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具有民众

性，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法中的民主原则就是由此借鉴而来，民主原则主要是包括立法的主

体具有广泛性，我国主要是以人大代表为立法的主体，人大代表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在立法的过

程中，立法主体广泛听取意见，制定最有利于人民的利益的法律法规。 
一个国家的立法活动关系重大，不仅关系审判活动的公正，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当代的立

法活动是借鉴春秋决狱思想，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保证立法的合理性，保证法律的尊严，使得法律条

文被社会所接受，从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5.2. 春秋决狱对当代司法活动的借鉴 

春秋决狱逐步把儒家的思想纳入法律之中，从而增强了礼法相互结合。儒家思想是以道德为主，刑

罚作为辅助的思想，礼法相互结合为主张，强调司法活动是要礼法的相互结合。其实社会的治理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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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先用德礼进行教育百姓，然后慢慢引入法律的思想，实现了司法活动的文明化。 
在汉代的司法实践中，儒家的思想为审判的指导思想，进行定罪量刑，而春秋决狱体现了宽刑慎罚

的原则，从而改变了适用刑罚从重的状况。体现在“首恶者罪特重”这一原则，这个原则在当代司法活

动中就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主犯和从犯量刑的差别，这个原则对于主犯从重处罚，而对从犯可适当从

轻处罚。限制使用重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教化罪犯，使罪犯改过自新。对于我国的司法审判具有重大的

促进作用。 
司法实践中引入了春秋决狱的理念，这进一步提高了审判团队的文明的素质，并进一步合理化了中

国的诉讼程序。与此同时，中国儒家文化日渐深入，儒家思想在社会各个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春秋审

判使法官越来越关注儒家思想，而且使儒家的思想与法律的思想相互的融合。 

6. 结论 

在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中，春秋决狱被学者应用于法律审判中，同时也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最高统治者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审判，所以审判实践中越来越重用这种方式。由此可

见，春秋决狱产生于制定法中疑狱奏言制度，是制定法中内生的制度，并不是外在因素所影响的，这就

决定了制定法与春秋决狱相互贯通的，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审判的方式和制度能够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妥善解决司法实践中

的疑难案件，能对我国的司法公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将《春秋》儒家经典一些比较合理的，同

时也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原则把它提取出来，被后代的立法者所采用，进而以律、令为表现形式的制定

法越来越完善，它在推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方面施展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0]。因此春秋决狱是一种司法制

度，从产生之日开始，就与以律、令、式、制等为表现形式的制定法形成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并相得益彰的积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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